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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穗府行复〔2020〕322号 

 

申请人：广东新供销 XX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 XX，职务：董事长。 

被申请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80号。 

法定代表人：郭昊羽，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 XX大道 132号地块土地使

用权续期的复函》（穗规划资源业务函〔2020〕2506号，以下简

称 2506号复函），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予以受理，现已审

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 2506号复函。 

申请人称：  

申请人位于广州市萝岗区 XX 大道 132 号的物业——综合楼

（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0550XX505 号），建筑面积为 5575.68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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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土地使用年限 30年（自 1990年 1月 24日至 2020年 1月 23

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22条的规定，

申请人于 2019年 7月 3日向广州市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

《出让土地使用权续期申请书》，表明因业务经营需要申请综合

楼物业土地使用权续期 50 年；于 2019 年 7 月 5日向广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西区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提交《广东新供销 XX物流有限公

司经营情况说明》，就申请人经营现状和急需对综合楼土地使用

权申请续期进行详细说明。申请人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收到被申

请人于 2020 年 3月 2 日作出的 2506 号复函。申请人认为，被申

请人作出上述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理由如下：1.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 12条，“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

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

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属于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事项；根据该法第

37条“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后，除当场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第 42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

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

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

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自申请人于 2019 年 7

月 3日和 7月 15日分别向广州市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广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提交综合楼土地使用权续

期申请起，除应广州市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要求于 2020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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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日向其提交关于延期批复的《申请》外，申请人未收到任何

被申请人关于延期的理由，被申请人也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决定，

申请人有理由认为被申请人的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2.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许可法》第 50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

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

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3

月 2 日作出的行政决定，在申请人综合楼物业土地使用权有限期

届满（2020 年 1 月 23 日）之后，据此申请人可视为被申请人已

同意准予延续。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可法》第 47条“行政

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

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

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

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和《广州

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若干规定》第 19条“行政

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有以下直接

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情况时，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一）直接关系其他公民的人身健康、生命安

全的；（二）直接关系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大财产权

的；（三）其他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情况。”申请人自向被

申请人及其有关机构提交续期申请之日起，未收到任何关于被申

请人告知其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的通知，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重

大利益，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属于程序违法。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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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 72条第（三）项和第（六）

项，申请人特向贵机关提请行政复议，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

出的 2506号复函。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依法具有办理辖区内国有土地使用权年限续期

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设置及其职责，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广东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市、

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的管理

和监督工作。”本案中，2506号复函所涉土地位于广州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 XX大道 132号，被申请人作为市级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

门，依法具有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年限续期的职权。二、被申请

人作出的 2506号复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一）

被申请人依法审核了涉案地块的相关情况。申请人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向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出让土地使用权续

期申请书》以及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0550XX505号《房地产权证》、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居民身份证、委托书等文件的复印

件。经被申请人书面审查，涉案地块的现产权人为申请人，用途

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从 1990 年 1 月 24 日开始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止。2019 年 7 月 15 日，申请人向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

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提交了《广东新供销 XX物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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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外，被申请人通过相关系统及档案查询，获知涉案地

块权利获取及变更情况如下：涉案地块属于历史用地，并未签订

出让合同，历史用地权人为广东省物资总公司。1989 年 12 月 10

日，广东省物资总公司广州开发区分公司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XX农资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将涉案地块转让给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 XX农资公司。1990年 1月 24日，原广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关于省物资总公司开发区分公司有偿

转让部分土地使用权的批复》（穗开规发〔1990〕9 号），同意

广东省物资总公司广州开发区分公司将涉案地块使用权转让给广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XX农资公司，并要求将转让地价的一半交由开

发区财政局，作为转让土地费；同期，涉案地块办理了权属登记。

2013年 4月 22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XX农资公司改制，更名

为广东新供销 XX物流有限公司，即申请人。后鉴于涉案地块涉及

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地块，报经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同意后，被

申请人依法作出不予续期的复函。（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复函》

程序合法。本案中，申请人提出的是对土地使用权期限到期后的

续期申请而非申请作出行政许可，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

有关行政许可作出和听证的规定。同时，涉案地块于 2020 年 1

月 23日到期，被申请人派出机构收到申请人续期申请后，在积极

审查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于 2019年 12月 17日请示广州开发

区管委会对涉案地块不予延期事项进行批准。2020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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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作出不予续期的批复。但由于申请人于 2020

年 1月 21日向被申请人提交《申请》，称由于申请人正与相关部

门协调沟通，请求被申请人延期批复涉案地块使用权续期申请手

续。2020 年 2 月 27 日，申请人再次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关于继

续延期批复土地使用期续期手续的申请》，称因疫情影响需继续

申请延期批复。因此，虽然被申请人于 2020年 3月 2日才就续期

事项作出 2506号复函，但这是基于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并考虑到疫

情的影响，不存在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及超期答复的情形。况且

被申请人派出机构的请示时间和广州开发区管委会的批复时间均

在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期满日 2020 年 1 月 23 日前，若非申请人提

出延期申请，被申请人必然在涉案地块使用期限届满前答复。综

上，被申请人作出的 2506号复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

序合法。三、被申请人作出的 2506号复函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非住

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该土

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

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

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应当予以批准。经批准准予续期的，应

当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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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根据该条规定，应当批准续期的条件有二：（1）土地使用

者应当在土地使用权届满前一年申请；（2）不存在根据社会公共

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情况。本案中，申请人于 2019年 7月 3

日提出续期申请，距离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到期时间 2020 年 1

月 23日已不足一年。同时，根据涉案地块所在的开发区西区响应

国家政策而进行的建设现状，以及被申请人派出机构向各职能部

门所征求的意见，为公共利益需要，需要收回涉案地块。因而，

本案中，申请人申请续期不满足相关法律规定的应当准予续期的

情况。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的 2506号复函认定事实

清楚，符合合同约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申请人的

复议申请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复议机关依法维持。 

本府查明： 

1989年 12月 10日，广东省物资总公司广州开发区分公司（甲

方）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XX农资公司（乙方）签订《土地转让

协议书》，协议约定：“一、乙方拟兴建一座综合楼，要求甲方

转让毗邻的部分土地以使大楼位置安排得更合理，有利于统一规

划，甲方从大局出发，表示支持。二、甲方提出，在转让部分土

地给乙方后，在乙方仓库北面属甲方的土地上拟建 80 米长进深

12米左右的综合楼报开发区统一规划。乙方原有的五层楼，在甲

方的综合楼未竣工前不得加高。甲方建楼，乙方将来不得异议，

乙方表示同意。三、甲方要求乙方做好排污工作，现污水排到甲

方地段应在乙方建楼时安排，解决防止环境污染，乙方同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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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双方协商，甲方同意转让给乙方沿围墙长 60米宽 26米的

一段土地，双方实地测量划线后，砌围墙分割隔余下 84米由甲方

使用，互不干涉。五、转让费参照有关规定双方协商每平方米 250

元共转让土地为 1338平方米（详见附图）。合计 334500元。乙

方需在签字签证，土地红线变更划定后一周内付清。六、本协议

报请开发区有关部门鉴证生效。”1989年 12月 11日，原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房地产事务所在上述《土地转让协议书》中出具“同

意转让”的意见，并盖章予以确认。 

1990 年 1 月 24 日，原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地产管理局向

广东省物资总公司广州开发区分公司以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XX农资公司出具《关于省物资总公司开发区分公司有偿转让部分

土地使用权的批复》（穗开规发〔1990〕9 号），载明：“一、

同意物资分公司将 XX大道东南侧地块的南侧部分 1338平方米转

让给农资公司使用，详见附图。二、同意农资公司以每平方米 250

元的价格受让物资分公司的上述土地，作为建设一座综合楼的基

地。三、物资分公司应将转让地价的一半 167250元交给开发区财

政，作为管委会对本区开发费和转让土地费的征收。四、该地块

除去转让给农资公司的部分土地外，同意省物资总公司自用作建

设用地。建设项目应符合开发区规划要求，按照开发区基建程序

办理，并按照规定在报建时缴纳市政建设费。” 

2013年 4月 22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XX农资公司改制，

更名为广东新供销 XX物流有限公司，即申请人。股东为广东省农



                                              - 9 - 

业生产资料总公司，出资比例为 100％。 

《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0550XX505号）载明：

“房地产权属人为广东新供销 XX物流有限公司，规划用途为综合

楼，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为自建，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登记时

间为 2014年 8月 22日，房屋坐落为萝岗区 XX大道 132号，土地

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出让，土地使用年限为 30

年（由 1990年 1月 24日起）。” 

申请人于 2019 年 7 月 3 日、7 月 15 日分别向广州开发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提

交《出让土地使用权续期申请书》《广东新供销 XX物流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说明》，称申请人由于经营需要，申请涉案物业土地使

用权续期 50年。申请人于 2020年 1月 21日向广州开发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提交《申请》，称现由于申请人正与相关部门协调沟

通，所以请求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延期批复申请人的土

地使用权续期申请手续。申请人于 2020年 2月 27日向广州开发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关于继续延期批复土地使用权续期手

续的申请》，称现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需继续申请延期批复，预

计延期时间至广东省政府解除疫情防控之日后 15天。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 2020 年 1 月 6 日

向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

公文办理情况复函》（办文〔2019〕1520号），主要内容为：“《广

州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黄埔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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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XX大道 132号地块土地使用权续期事宜的请示》（穗开规划

资源报〔2019〕488 号）收悉。经管委会研究，同意来文所请，

不同意广州新供销 XX物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XX大道 132号、土

地面积 1338平方米、综合楼用地土地使用权续期的申请。请你局

按程序办理有关土地收回手续。” 

被申请人于 2020年 3月 2日作出 2506号复函，主要内容为：

“一、XX大道 132号地块，证载面积 1338平方米，证载年限 30

年，自 1990年 1月 24日起至 2020年 1月 23日止。二、《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

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

该幅土地的，应当予以批准……”，目前因涉及公共利益，需要

收回该地块，我局不同意你司提出的续期申请。三、请你司尽快

与广州市黄埔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联系退地事宜。”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 2506号复函，向本府申请行政复

议。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设置及其职责，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广东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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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的管理和监督

工作。”本案中，被申请人作为我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具

有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年限续期的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非住宅

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该土地

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

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

该幅土地的，应当予以批准。经批准准予续期的，应当重新签订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

虽申请续期但依照前款规定未获批准的，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偿

收回。”本案中，申请人就涉案土地向被申请人申请土地续期，

被申请人经审查作出 2506号复函,认为目前因涉及公共利益，需

要收回涉案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不同意申请人提出的续期申请。本府认为，对于

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申请，被申请人有权以“根据社会

公共利益需要收回”为由，不予续期。因此，本案审查的关键在

于被申请人认定涉案土地涉及公共利益需要收回的证据是否充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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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被申请人作出的 2506号复函称“因涉及公共利益，

需要收回该地块”，但被申请人并未向本府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

涉案土地所在的开发区西区响应国家政策而进行建设的具体情形

属于公共利益。因此，被申请人作出的 2506号复函证据不足，依

法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 2506号复函证据不充分，依法应

予撤销。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

项第 1 目的规定，撤销被申请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出的

《关于 XX大道 132号地块土地使用权续期的复函》（穗规划资源

业务函（2020）2506号）。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